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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期 內 容

P.4

宜蘭縣政府辦理107年度公職人員財產
申報實質審查及前後年度財產比對之公
開抽籤作業，並公布抽中須受審查人員
名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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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期 內 容

受贈財物處理程序

日本旅遊遇消費問題，
可撥打當地「訪日觀光
客消費者熱線」諮詢

P.7

P.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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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業誠信治理暨
反貪腐、反洗錢……..P.18
企業誠信治理暨
反貪腐、反洗錢……..P.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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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政府
辦理107年
度公職人員
財產申報實
質審查及前
後年度財產
比對之公開
抽籤作業，
並公布抽中
須受審查人
員名單

宜蘭縣政府於108年1月29日辦理「縣府
及所屬機關學校暨相關鄉鎮市公所107年度
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實質審查及前後年度財產
比對公開抽籤」作業，由縣府林秘書長茂盛
主持、政風處處長廖常新擔任監察員，107
年度本府受理520人財產申報資料，依規定
按10%比例抽出實質審查件數52人，再從中
按2%比例抽出2件辦理前後年度財產比對，
以瞭解受實質審查申報人財產變動有無異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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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政府
辦理107年
度公職人員
財產申報實
質審查及前
後年度財產
比對之公開
抽籤作業，
並公布抽中
須受審查人
員名單

宜蘭縣政府政風處處長廖常新指出，本
次抽籤作業係依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規定
辦理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立法旨在透過
公開透明方式，促使公職人員財產狀況攤在
陽光下，藉由申報義務人誠實申報財產及審
查有無財產異常增加等情事，遏阻可能涉及
之不法或貪瀆行為，以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之
作為，落實陽光法規立法意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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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政府
辦理107年
度公職人員
財產申報實
質審查及前
後年度財產
比對之公開
抽籤作業，
並公布抽中
須受審查人
員名單

因本府申報義務人人數多達520人，本
次抽籤作業採電腦隨機亂數取樣，力求程序
公平、公正、公開，作業方式兼顧嚴謹及效
率，充分展現行政透明，提供社會大眾檢視
監督，並藉以端正廉能政治，俾確立公職人
員清廉作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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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贈財物
處理程序

資料來源─法
務部廉政署

ＯＯ工務局辦理採購業務員工小陳，接受承
攬機關採購案之廠商老李所贈送的高級水果
禮盒。
小陳為公務員且承辦採購業務，與機關採購
案承攬廠商老李間屬於「與其職務有利害關
係者」；小陳原則上不得接受老李餽贈財物
，且高級水果禮盒依市價若超過500元，則應
予拒絕或退還；無法退還或有困難者，於3日
內簽報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。如高級水果禮
盒市價雖在500元以下，但若小陳與老李間並
非 「 偶 發 而 無 影 響 特 定 權 利 義 務 之 虞
」之例外得受贈情形，小陳仍不得收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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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條
─公務員
廉政倫理
規範

一、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4點
公務員不得要求、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
關係者餽贈財物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且係偶
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，得受贈之：
（一）屬公務禮儀。
（二）長官之獎勵、救助或慰問。
（三）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幣五百元以下；

或對本機關（構）內多數人為餽贈，其市價
總額在新臺幣一千元以下。

（四）因訂婚、結婚、生育、喬遷、就職、陞
遷異動、退休、辭職、離職及本人、配偶或
直系親屬之傷病、死亡受贈之財物，其市價
不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。（3,000元，但
同一年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1萬元為
限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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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條
─公務員
廉政倫理
規範

一、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5點
公務員遇有受贈財物情事，應依下列程序處理
：
（一）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，除

前點但書規定之情形外，應予拒絕或退還，
並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；無法退還時
，應於受贈之日起三日內，交政風機構處理。

（二）除親屬或經常交往朋友外，與其無職務
上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，市價超過正常社
交禮俗標準時，應於受贈之日起三日內，簽
報其長官，必要時並知會政風機構。

各機關（構）之政風機構應視受贈財物之性質
及價值，提出付費收受、歸公、轉贈慈善機構
或其他適當建議，簽報機關首長核定後執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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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贈財物事件處理程序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§2、4、5、 6

與其職務
有利害關
係者餽贈
財物

原
則

不得要
求、期
約、收受
§ 4

例
外

係偶發而無
影響特定權
利義務之虞
時得受贈之
§ 4但書

應予拒絕或退還，並簽報其長官及知會
政風機構 §5Ⅰ 前

無法退還時，應於受贈之日起3日內，交
政風機構處理 §5Ⅰ 後

屬公務禮儀 §4 、§2④

長官之獎勵、救助或慰問
§4②

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幣500元以下；
或對本機關（構）內多數人為餽贈，
其市價總額在新臺幣1,000元以下 §4③

因訂婚、結婚、生育、喬遷、就職、
陞遷異動、退休、辭職、離職及本
人、配偶或直系親屬之傷病、死亡受
贈之財物，其市價不超過正常社交禮
俗標準（新臺幣3,000元，同一年同
一來源不超過10,000元） §4④、§2
③

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：指個人、法人、團體
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（構）或其所屬機關（
構）間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
(一) 業務往來、指揮監督或費用補（獎）
助等關係。
(二) 正在尋求、進行或已訂立承攬、買賣或
其他契約關係。
(三) 其他因本機關（構）業務之決定、執行
或不執行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。§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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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贈財物事件處理程序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§2、4、5、 6

與其無職務上利
害關係者所為之
餽贈 §5-Ⅰ-

推定為公務員
之受贈財物 § 6

市價未超過正常
社交禮俗標準
（新臺幣3,000

元）

無須簽報其長
官及知會政風
單位

市價超過正常社
交禮俗標準（新
臺幣3,000元）

3日內簽報其長
官，必要時知
會政風單位 §5
②

以公務員配偶、直系血親、同財共居家屬之
名義收受者 §6

藉由第三人收受後轉交公務員本人或前款
之人者 §6②

親屬或經常交往朋友所為 不受限制

非親屬或經常
交往朋友所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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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小叮
嚀

1.公務員對於受贈財物的情形應特別謹慎
，該拒絕就要拒絕。遇有「受贈財物」
之事件，首先應思考的是：送禮的人跟
自己是什麼關係？即是否屬「與其職務
有利害關係」，因為這會影響得否收受
之判斷，以及後續處理程序。

2.機關同仁結婚親屬朋友或經常往來之朋
友所致贈之禮金，無職務利害關係不受
正常社交禮俗金額限制，得收受之。無
須簽報知會。但依禮俗以至親好友、長
官、同事、同學等情誼深者為邀請對象
，對於與承辦公務有職務利害關係之廠
商、民眾，應避免通知或濫發請帖，以
免造成不良觀感並與規範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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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是許多國人出國旅遊的首選，統
計107年1到11月臺灣民眾前往日本旅遊之
人數達448萬餘人次。現正值旅遊旺季，旅
遊日本的國人倘遇消費問題時，可直接撥
打 日 本 國 民 生 活 中 心 （ N a t i o n a l 
Consumer Affairs Center of Japan, 
NCAC）設置的「訪日觀光客消費者熱線
」以解決爭議。

日本旅遊遇
消費問題，
可撥打當地
「訪日觀光
客消費者熱
線」諮詢

發布日期：
108-01-16             

資料來源：
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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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(以下簡稱行政院
消保處)表示，日本國民生活中心是日本負
責消費爭議諮詢處理業務的機構，功能近
似我國各縣市政府設置之消費者服務中心
。NCAC為協助世界各國赴日觀光客處理
消費問題，特別設立「訪日觀光客消費者
熱線」，並自2018年12月起提供服務，觀
光客可使用英文、中文、韓文、泰文、越
南文和日文等6種語言與服務員交談。

日本旅遊遇
消費問題，
可撥打當地
「訪日觀光
客消費者熱
線」諮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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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NCAC提供資訊，旅日遊客若與當地
商店、餐廳、交通或住宿業者等發生消費糾
紛(例如餐廳要求支付高額費用、租車時被
要求支付高額修理費或飯店的房型和預訂的
不同)，都可向NCAC服務員諮詢。但不接受
觀光資訊、物品遺失、發生事故、生病受傷
等與消費糾紛無關事項之諮詢。

「訪日觀光客消費者熱線」，在日本當
地電話號碼為:03-5449-0906，撥打此一熱
線須支付通話費。服務時間為平日10-16時(
週 六 、 週 日 及 國 定 假 日 不 提 供 服 務 ) 。

日本旅遊遇
消費問題，
可撥打當地
「訪日觀光
客消費者熱
線」諮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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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消保處提醒國人，除日本國民
生活中心設置的「訪日觀光客消費者熱線
」提供直接處理跨境（國）消費爭議之管
道外，跨境（國）消費爭議屬私權紛爭，
許多國家的政府機關原則上並不介入個別
爭議之協調處理。因此出國民眾萬一發生
跨境消費糾紛，可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
網站參考「國人涉及跨境消費爭議之處理
機制及管道」
(網址https://bit.ly/2HcAEhh)，了解相關
之救濟管道資訊，維護自身權益。

日本旅遊遇
消費問題，
可撥打當地
「訪日觀光
客消費者熱
線」諮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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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旅遊遇
消費問題，
可撥打當地
「訪日觀光
客消費者熱
線」諮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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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彰顯我國公、私部門齊心協力反貪腐、反洗錢
之決心，結合法務部、財政部、金融監督管理委
員會、調查局、廉政署及臺灣銀行等首長，共同
拍攝宣導短片，呼籲社會各界一起加入反貪腐及
反洗錢行列，讓世界看見臺灣的努力。

「企業誠信治理暨反貪腐、反洗錢」宣導影片
(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Ec9oblc
Wi98)

各 項 宣 導


